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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

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提出差异化的现

金分红政策：

①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②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③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

理。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0%，或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4）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

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 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

配，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5）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①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盈利情况、资

金供给和需求情况拟订。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

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决策程序要求等

事宜，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董事会

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

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电话、传真和邮件沟通等方

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②公司因不符合现金分红条件，或公司符合现金分红条件但不提出现金

利润分配预案，或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低于最近三年实现的

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时，公司应在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年报全文中披

露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配低于规定比例的原因，以及公司留存收益的确

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③董事会审议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相关政策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

决通过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相关政策

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6）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时，

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或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

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

整，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且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并

分别经公司 1/2 以上独立董事、监事会同意，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

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 2/3�以上通过。审议时公司应提供网

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充分征求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意见，以保护投资者的权

益。

（7）利润分配政策的披露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并对

以下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①现金分红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②现金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③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④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⑤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

否得到充分维护等。

如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应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

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3、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召开了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通过了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同意在本次发行完成后，由本公司

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剩余的滚存利润。公司在本次股

票发行上市前留存的可供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七）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或纳入发行人合并会计报表的其他企业的基本

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四家全资子公司、两家控股子

公司及一家分公司，不存在参股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上海巨信进出口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7788037XE

成立时间 2008年 8月 4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徐华东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836、838号 1009室

经营范围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的零配件、通讯器材、

化工产品（除危险品）、金属材料、仪器仪表、建筑材料、橡胶制

品、木材及制品、一类医疗器械、陶瓷制品、车辆配件、家具、百

货、针纺织品、工艺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情况 华丰动力持有公司 100%股权

上海巨信进出口有限公司最近一年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482.83

净资产 256.02

项目 2019年度

净利润 -140.40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潍坊二发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00565239174K

成立时间 2010年 11月 22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培言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潍坊高新区樱前街 7879�号

经营范围

柴油机（不含汽车发动机）及配套产品、柴油机配件的制造、销

售；国家允许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情况 华丰动力持有公司 100%股权

潍坊二发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最近一年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476.53

净资产 464.89

项目 2019年度

净利润 -4.05

注：上表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Asia�View�Holdings�Pte.Ltd.

注册证书编号 200408937H

成立时间 2004年 7月 16日

股本 2,539,020新加坡币

公司住所

10� ANSON� ROAD� #12-14� INTERNATIONAL� PLAZA�

SINGAPORE�079903

经营范围 投资

股东情况 华丰动力持有公司 100%股权

注册证书编号 200408937H

Asia�View�Holdings�Pte.Ltd.最近一年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9,020.69

净资产 15,917.10

项目 2019年度

净利润 2,454.19

注：上表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4、Jointek�Global�PTE�Limited.

公司编号 201003653R

成立时间 2010年 2月 19日

股本 131,242新加坡币

公司住所

10� ANSON� ROAD� #12-14� INTERNATIONAL� PLAZA�

SINGAPORE�079903

主营业务 投资

股东情况 华丰动力持有公司 100%股权

公司编号 201003653R

Jointek�Global�PTE�Limited 最近一年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8.82

净资产 38.82

项目 2019年度

净利润 -3.35

注：上表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5、PowerHF�India�Pvt.�Ltd

登记证书编号 U45207DL2009PTC186478

成立时间 2009年 1月 7日

授权发行股本及面值 授权发行股本 10,000,000股，每股面值 10卢比

实际发行股本及面值 实际发行股份 2,841,221股，每股面值 10卢比

公司住所

525, �Tower�A, �DLF, �Jasola, �New�Delhi, �Delhi�-�

110025,�India

主营业务 基站运维服务

股东情况

Asia�View�Holdings 持有公司 84.65%股权；Jointek�Global

持有公司 0.35%股权；Macro�Power�Private�Ltd.持有 15%股

权

PowerHF�India�Pvt.�Ltd 最近一年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6,909.49

净资产 14,509.22

项目 2019年度

净利润 2,219.52

注：上表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6、Power�HF�Myanmar�Company�Limited

登记证书编号 101797260

成立时间 2016年 6月 29日

授权发行股本及面值 授权发行股本 1,000,000股，每股面值 1美元

实际发行股本及面值 实际发行股本 350,000股，每股面值 1美元

公司住所

Room�No. � (802), �8th�floor, �Bogyoke�Aung�San�Road,�

Danathiha� Centre, � Lanmadaw� Township, � Yangon, �

Myanmar

主营业务 基站运维服务

股东情况

Asia�View�Holdings 持有公司 99.9997%股权； 朱益民持有

公司 0.0003%股权

Power�HF�Myanmar�Company�Limited 最近一年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624.03

净资产 746.31

项目 2019年度

净利润 244.03

注：上表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7、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安丘分公司

公司名称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安丘分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 12月 15日

统一信用代码 9137070056674384X5

负责人 徐华东

公司住所 山东潍坊安丘经济开发区汶水路 78号

经营范围

柴油机及配套产品、发电机组、新能源发动机、精密零配件、柴油机配

件、汽车零部件、农业机械、电器器材的加工制造，销售本公司生产的

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概况

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不超过 2,17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不低于 25.00%。募集资金全

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公

司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按照项目的轻

重缓急顺序依次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规模（万

元）

计划用募集资金投入

（万元）

项目建设期

1

发动机核心零部件智能制

造项目

60,080.00 57,942.49 2.5年

2 技术中心升级项目 8,001.00 8,001.00 1.5年

3 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 3,733.60 3,733.60 2年

4 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0 10,000.00

合计 81,814.60 79,�677.09

上述项目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投入；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拟投资

项目的全部投资需求，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时间与项目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本公司可视实际情况用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对前期投入部分进行置换。

二、项目发展前景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关系紧密。 “发动机核心零部件

智能制造项目” 建成投产后，一方面将扩大公司现有机加工的产能、缓解产能

瓶颈，提高公司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扩大公司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

将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进一步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和公司产品质量，增强

公司产品在中高端发动机关键零部件配套市场的竞争力。 “技术中心升级项

目” 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强化公司的研发

优势，提高公司产品品质，提升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企业信息化系统升级项

目” 将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决策效率。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将降低财务费

用，改善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目前商用车领域尤其重卡行业，向大马力、轻量化环保发动机发展的趋

势明显。 2015-2017 年我国重卡平均每年提高 25�马力，9L�以上排量渗透率

从 53.0%快速提高到 66.4%。 商用车尤其重卡属于生产资料，随着公路运输

高速化、下游物流客户从个人向组织化、集约化物流公司集中及 2015 年柴油

车全面国三升级国四、环保趋严，大排量、轻量化环保发动机对客户的吸引力

大增。 目前全球商用车产量约占汽车总产量的 25%；我国商用车产量占汽车

产量比重不足 15%，与世界水平相比偏低，未来增长空间较大。

随着我国“稳增长、调结构” 、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治超新政的进

一步实施；重型柴油车 2017 年 7 月起实施国五标准、轻型柴油车 2018 年 1

月起实施国五标准，以及物流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货车领域的市场需求

值得期待；而客车领域亦将会在城镇化、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中得到快速发

展。 同时基建投资加大和“一带一路” 建设实施推进，对我国大型工程机械亦

将产生大量需求，从而对大功率轻量化发动机产生大量需求，其核心零部件

市场前景广阔。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过公司详细的市场调研，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景；项目顺利实施后，对于公司的市场开拓、技术提升、生产能力、产品质量都

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进一步改善公司的产品结构，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其他风险因素

发行人主要风险因素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

其他风险因素如下：

（一）每月销售折让预提导致的风险

发行人报告期内核心零部件销售折让主要参考过往实际折让情况，以及

预期未来产品价格变动情况，发行人在年初预估产品每月折让金额，并逐月

计提，年底根据谈判后实际折让金额对计提折让金额与实际折让金额的差异

进行调整。 报告期各年度方法一致，各年度计提折让与最终实际折让金额的

差异在合理的范围内。

发行人基于谨慎原则在年初预估产品每月折让金额，并逐月计提。 相关

折让计提是根据最佳估计数计提，但因最终折让谈判一般在当年第四季度进

行，且实务中最终价格折让和预提折让在折让期限、金额方面可能存在一定

差异，因此，上述差异可能导致中期报表相关数据存在一定偏差的情形。

（二）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23,907.32 万元、16,

402.60 万元和 12,475.19 万元， 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4.81%、14.03%

和 9.27%，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0.91%、17.66%和 10.78%。若未来

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和行业景气度降低，致使下游客户的经营状况出现困难甚

至恶化的局面，导致公司应收账款不能及时回收以致产生坏账，将对公司资

产质量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三）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始终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方针，强化安全管理，建立健全

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形成了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制定了《安全技术操作规

程》、《公司应急准备和响应预案》等多项涉及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并对各

项制度认真执行，严格检查考核，落到实处。 此外，公司已建立安全生产应急

预案。 但是公司的日常生产过程中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公司的生产经营将受

到不利影响。

（四）产品质量风险

发动机核心零部件的质量是发动机品质的重要保证，发动机又是中重型

卡车、客车、乘用车、农业机械、工程机械、发电机组、船舶和固定动力等动力

机械的核心部件，其产品质量和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下游行业产品的质量。 本

公司产品生产流程长、工艺复杂，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存储和运输等过程

若出现差错，产品质量将受到影响。 虽然公司建立了严格的产品质量管理体

系，但如果发生产品质量问题，将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市场声誉造成不利影响。

（五）环保政策风险

虽然公司已建立了严格的环保制度和流程，如果监管部门的环保标准和

规范进一步提高，公司可能需要追加环保投入，如果生产经营未能及时跟上

国家环保要求，从而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致经营业绩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六）核心人员流失风险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引进和培养了一批核心技术骨干，确保产品能

够不断适应和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国内相关行业对技

术人才的需求也日趋旺盛，技术人才争夺激烈。 如果公司出现技术人员大量

流失且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补充的情形，将对公司的创新能力和业务发展造成

不利影响。

（七）市场竞争风险

发行人虽然与战略客户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发动机核心零部件或通

信基站运维服务仍面临市场化的竞争， 其他竞争对手提供同类产品和服务，

将对公司产品销售和服务业务带来冲击。 在柴油发动机及发电机组领域，公

司面临着诸多中小柴油机和发电机组生产企业的激烈竞争， 影响盈利能力，

若公司不能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优化产品结构以及企业规模优势，将对

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八）知识产权纠纷风险

发行人所处行业属技术密集型行业，涉及的知识产权数量众多，公司产

品在国内和国外均有销售。 尽管公司坚持自主研发，并采取了相应的知识产

权保护措施，但仍有可能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或诉讼，这将给公司生产经营带

来不利的影响。

（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1、项目实施风险

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技术趋势、产品价格及

工艺水平进行预判的，但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经济环境变化、工

程进度未达预期、原料供应不及时、设备采购安装不到位等，都会直接影响项

目的预期收益水平。 公司开展募投项目建设，业务将会快速扩张，公司资产规

模、人员都会大幅增长，在组织机构、工艺流程控制、技术研发水平提升、市场

开拓、员工管理、上下游管理等诸多方面均面临着新的管理挑战。 如果公司管

理制度及组织模式不能得到改进、管理层业务素质及管理能力不能随着公司

规模扩张得到有效提升， 公司将面临着经营规模快速扩张导致的管理风险，

从而影响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增长。

2、项目实施后产能不能及时消化的风险

公司募集资金拟投向发动机核心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 增加年产 10 万

台套缸体、缸盖的生产能力。 公司在项目选择时已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及

可行性论证评估，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 但是未来需求变化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存在一定的产能消化风险。

3、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6.87%、17.53%和 20.16%。

本次计划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2,170 万股， 拟募集资金 81,814.60 万

元，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

定的建设期和达产期，项目分年达产，效益将逐步显现，因此，在项目投产的

前期，若投资项目未充分产生效益，会对当期利润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项目完

全达产后， 年新增折旧及摊销 4,240.30 万元， 如果无法实现预期的投资收

益，将摊薄公司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存在下降风险。

（十）汇率风险

报告期发行人境外市场 （含出口） 收入分别为 12,787.46 万元、15,

414.84 万元和 12,246.83 万元， 分别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 16.71% 、

16.94%和 10.78%；公司与境外客户签订合同时，一般约定以美元、印度卢比

等外币定价，汇率的波动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十一）未来无法持续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而未能享受所得税优惠的

风险

公司于报告期内（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

税收优惠政策，按 15%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如果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

或者税收优惠期限届满且公司不能持续取得上述税收优惠的资质认定，公司

的税负将提高，对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十二）实际控制人控制不当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华东先生、CHUI�LAP�LAM 女士通过 Engineus�

Power�以及冠堃创投合计间接持有公司 60.3846%的股份，目前徐华东担任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其对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日常经营管理上均可施予

重大影响。本次股票发行成功后徐华东先生、CHUI�LAP�LAM 女士仍处于控

股地位，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通过董事会或通过行使股东表决权等方式

对公司的人事任免、经营决策等实施不当控制，将会侵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签署的重大合同合法有效，不存

在潜在风险和纠纷，合同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公司正在履行的标的金额

500 万元以上的重大合同情况具体如下：

1、重要购销合同

（1）销售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与主要客户签订的正在履行的销

售合同（500 万元以上）如下：

序号 销售方 采购方 合同名称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万

元）

1 华丰动力

潍柴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采购协议

采购方向华丰动力采购

缸体、缸盖、曲轴箱等

按具体订货合

同确定

2 华丰动力

潍柴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

订货合同

采购方向华丰动力采购

气缸体、气缸盖、曲轴箱

151,131.00

3 华丰动力

联通云数据有限

公司

《2019 年联通云

数据有限公司廊

坊基地 DC4机房

楼 备 用 发 电 机

（二期）、DC5 机

房楼备用发电机

工程项目》 集中

采购项目框架合

同

采购方向华丰动力采购

发电机组设备及服务等

中标金额上限

4,152.26（不

含税）

4 华丰动力

莱州环动商贸有

限公司

购销合同

采购方向华丰动力采购

柴油机

按具体订货合

同确定

5 华丰动力

山东鲁进机械贸

易有限公司

购销合同

采购方向华丰动力采购

柴油机

按订单最终确

定

6 华丰动力

梁山县冠军商贸

有限公司

购销合同

采购方向华丰动力采购

柴油机

按订单最终确

定

7 华丰动力

山东梁山华宇集

团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购销合同

采购方向华丰动力采购

柴油机

按订单最终确

定

8 华丰动力

扬州中集通华专

用车有限公司

购销合同

采购方向华丰动力采购

柴油机

按订单最终确

定

（2）采购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与主要供应商签订的正在履行的

采购合同（500 万元以上）如下：

序号 采购方 供应方 合同名称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万

元）

1 华丰动力

潍柴动力 （潍坊）装

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设备销售合同

缸体加工自动线

设备等

11,534.20

2 华丰动力

潍柴动力 （潍坊）装

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设备销售合同

缸盖加工加工自

动线设备等

6,122.19

3 华丰动力

潍柴动力 （潍坊）装

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合同

切削液集中过滤

系统设备及管理

服务费

1,150.19

4 华丰动力

潍柴动力 （潍坊）铸

锻有限公司

毛坯供货合同

采购方向供应方

采购气缸体、曲轴

箱、气缸盖等毛坯

框架合同

5

华丰动力安

丘分公司

山东康达精密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购销合同

采购方向供应方

采购喷油泵总成

框架合同

6

华丰动力安

丘分公司

山东秋辰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购销合同

采购方向供应方

采购机体毛坯、气

缸盖毛坯

框架合同

7

华丰动力安

丘分公司

潍坊华冠缸体缸盖有

限公司

购销合同

采购方向供应方

采购气缸盖

框架合同

8 华丰动力

山东同强机械有限公

司

购销合同

采购方向供应方

采购飞轮外壳

框架合同

9

华丰动力安

丘分公司

青州迅驰机械有限公

司

购销合同

采购方向供应方

采购齿轮室、飞轮

外壳

框架合同

10

华丰动力安

丘分公司

招远盛川机械有限公

司

购销合同

采购方向供应方

采购离合器动力

输出装置总成结

合件、液压泵传动

齿轮止推板、离合

器

框架合同

11 华丰动力 潍柴动力 工业品销售合同

采购方向供应方

采购大功率发动

机

1,533.00

2、重要融资、授信及担保合同

（1）借款合同

序号 合同编号 贷款单位 借款人

借 款 金 额

（万元）

借款期限

1

0160700012-2018 年

（东关）字 00052号

中国工商银行潍

坊东关支行

股份

公

司

5,800.00 2018.6.27-2023.5.17

2 CBL12004954201901

山东重工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股份

公

司

见注 1

3

0160700012-2018 年

（东关）字 00075号

中国工商银行潍

坊东关支行

股份

公

司

2,200.00 2019.4.2-2023.5.17

4

2019 年 信 字 第

11190321号

招商银行潍坊分

行

股份

公

司

18,000.00 2019.4.4-2023.12.1

注 1： 2019 年 7 月 11 日，股份公司与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了《有追索权国内池保理业务合同》，合同约定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为股份公司核定的保理融资额度为人民币 1.50 亿元，额度有效期为 2019 年

7 月 11 日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股份公司向山东

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借款余额为 5,500.00 万元。

（2）授信合同

序号 合同编号

授 信 单

位

受信人

授 信 额 度

（万元）

担 保 方

式

授信有效期

1

2017年 1107 第 136

号

潍 坊 银

行 潍 城

支行

股 份 公

司

12,400.00

抵 押 担

保

2018.3.20-2021.3.19

2

CBL1200495420200

1

山 东 重

工 集 团

财 务 有

限公司

股 份 公

司

12,000.00

质 押 担

保

2020.5.7-2021.4.1

（3）担保合同

序号 合同编号 担保人 权利人

担保债权本

金额（万元）

担保物 担保范围

1

0160700012-2018

年东关（抵）字 0089

号

股 份 公

司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潍 坊 东

关支行

6,300.00

1、鲁（2017）

安丘市不动产

权第 0008323

号 ；2、 鲁

（2017）安丘

市不动产权第

0008324 号 ；

3、鲁（2017）

安丘市不动产

权第 0008325

号

主合同债务人与中

国工商银行潍坊东

关支行在 2018 年

5 月 21 日至 2023

年 5 月 17 日期间

所发生总额不超过

6,300.00万元的主

债权、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 汇率损失

以及实现抵押权的

费用。

2

0160700012-2018

年东关（抵）字 0142

号

华 丰 股

份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潍 坊 东

关支行

3,500.00

1、鲁（2018）

潍坊市高新区

不 动 产 权 第

0007857号车

间 ；2、 鲁

（2018）潍坊

市高新区不动

产 权 第

0007858号车

间

主合同债务人与中

国工商银行潍坊东

关支行在 2018 年

5 月 21 日至 2023

年 5 月 17 日期间

所发生总额不超过

3,500.00万元的主

债权、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 汇率损失

以及实现抵押权的

费用。

3

2017年 1107 第 136

号

股 份 公

司

潍 坊 银

行 潍 城

支行

2,400.00

权利证号为潍

高工商抵登字

2018 第 006

号的发动机装

配线等

主合同债务人与潍

坊银行潍城支行在

2018 年 3 月 20 日

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期间所发生总额

不 超 过 2,400.00

万元的主债权本金

和其他应付款项。

4

2019 年 信 字 第

11190321号

华 丰 股

份

招 商 银

行 潍 坊

分行

18,000.00

1、机加工二期

生产线设备；

2、 潍 国 用

（2015） 第

E061 号土地

和鲁（2018）

潍坊市高新区

不 动 产 权 第

0009378号；

主合同债务人与招

商银行潍坊分行在

2019 年 4 月 4 日

至 2023 年 12 月 1

日期间的债务本金

及相应利息、罚息、

复息、违约金、延迟

履行金实现抵押权

和债权的费用和其

他相关费用。

5 YZ12004954201901

华 丰 股

份

山 东 重

工 集 团

财 务 有

限公司

15,000.00

对潍柴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所

有销售货款

主合同债务人与山

东重工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在 2019 年

7 月 11 日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期间

所发生的主债权、

利息、违约金、赔偿

金和其他费用。

3、保荐协议与主承销协议

2018 年 12 月，本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与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保荐协

议》和《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主承销商） 关于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面值 1.00 元

之人民币普通股之承销协议》， 公司聘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股

票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 2020 年 6 月，本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 《关于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面值 1.00 元之

人民币普通股之承销协议之补充协议》。

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018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发包方）与潍坊高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

包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承包方负责承建华丰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智能制造车间、综合楼、实验中心工程；合同暂估价为 2,800 万元。

2020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发包方）与潍坊市三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包

方）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承包方负责承建华丰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智能制造宝通街项目工程；合同暂估价为 6,000 万元。

5、战略合作协议及框架协议

（1）2017 年 5 月， 公司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协

议》，合同约定公司作为潍柴动力的长期合作伙伴和主要供应商，在公司具备

供货能力前提下，潍柴动力保证优先采购本公司生产的大功率发动机系列缸

体、曲轴箱。 协议有效期为 5 年，期限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

（2）2017 年 5 月， 公司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协

议》，合同约定公司作为潍柴动力的长期合作伙伴和主要供应商，在公司具备

供货能力前提下，潍柴动力保证优先采购本公司生产的轻量化、大功率发动

机系列缸体、缸盖。协议有效期为 5 年，期限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

（3）2012 年 9 月 7 日，印度华丰与 Reliance�Infratel�Limited 签订《服

务与支持服务协议》， 约定印度华丰为其提供机组运维等服务， 合同期限 5

年。 该合同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到期，基于该合同的基础，双方续签了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协议。

（4）2017 年 7 月 28 日 ， 缅甸华丰与 Irrawaddy� Green� Towers�

Limited 铁塔公司达成了 4 年的站点发电设备运维服务意向协议，2018 年 3

月 28 日签订正式协议， 为 Irrawaddy�Green�Towers�Limited�提供缅甸站

点的设备运维服务。 2019 年 7 月 31 日双方重新签订 4 年的站点发电设备运

维服务协议。

6、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020 年 4 月 29 日，公司与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出让宗地坐落于潍坊高新区宝通东街以南、 潍安路以

东，宗地总面积 33,140 平方米，出让价格 17,398,500.00 元。

（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三）诉讼和仲裁事项

1、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

或者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涉及的诉讼情况如下：

（1）已决诉讼情况

原告 被告 争议类型 诉讼时间 事由

山东中茂散热器有

限公司

华丰动力 买卖合同纠纷 2016.11-2017.2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上海鸿特机电技术

有限公司

华丰动力 买卖合同纠纷 2016.3-2019.2

因发行人购买设备

产生纠纷

江苏万奔汽车散热

器有限公司

华丰动力 买卖合同纠纷 2016.12-2017.3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诸城恒通工贸有限

公司

华丰动力安丘

分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17.4-2017.5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山东华德重工机械

有限公司

华丰动力安丘

分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17.10-2017.11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无锡威克电机技术

有限公司

华丰动力 买卖合同纠纷 2017.11-2018.4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山东大洋化工有限

公司

华丰动力、华丰

动力安丘分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18.1-2018.5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聊城明星机械有限

公司

华丰动力、华丰

动力安丘分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18.3-2018.9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华丰动力

青州凯川发动

机销售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18.8-2018.12

发行人销售产品产

生的纠纷

华丰动力

莱州铭先材料

制造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18.9-2019.1

发行人销售产品产

生的纠纷

潍坊市捷星工程设

备有限公司

华丰动力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2018.10-2019.1 因工程产生的纠纷

青州宝通机械有限

公司

华丰动力安丘

分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18.10-2019.4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营口康如科技有限

公司

华丰动力 票据追索权纠纷 2018.11-2018.12 票据追索权纠纷

沈阳恒源通物资回

收有限公司

华丰动力 票据追索权纠纷 2018.12-2019.2 票据追索权纠纷

天津市新亚橡胶制

品有限公司

华丰动力 买卖合同纠纷 2019.1-2019.1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宋培胜

华丰动力、潍坊

鑫孚机械有限

公司

债权人代位权纠

纷

2018.4-2019.11 债权人代位权纠纷

济南汇九泵业有限

公司

华丰动力、华丰

动力安丘分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19.7-2019.11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潍坊金佰亿离合器

有限公司

华丰动力、华丰

动力安丘分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19.10-2019.11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福建凯威斯发电机

有限公司

华丰动力 买卖合同纠纷 2019.12-2020.2-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潍坊元泰建筑有限

公司

华丰动力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2018.11-2020.4

因房屋工程建设服

务产生的纠纷

烟台联腾重汽零部

件有限公司

华丰动力安丘

分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19.12-2020.4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全椒恒通铸造有限

公司

华丰动力、华丰

动力安丘分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20.3-2020.5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2）未决诉讼情况

原告 被告 争议类型 诉讼时间 事由

易达电源科技 （东

莞）有限公司

华丰动力 买卖合同纠纷 2017.8-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江苏沃得机电集团

有限公司

华丰动力、华丰

动力安丘分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19.10-

因发行人购买原材

料产生的纠纷

肯纳亚洲（中国）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华丰动力 票据追索权纠纷 2020.1-

因出票人到期拒绝

付款产生的纠纷

上述诉讼主要系因发行人向供应商购买原材料、设备、工程建设服务等

产生的纠纷，以及产品销售纠纷引起的纠纷；大部分诉讼已判决，产品销售纠

纷主要系款项支付问题，非发行人产品质量纠纷问题。 发行人不存在因产品

质量问题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发行人不存在质量方面的失信记录，未因

诉讼而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上述未决诉讼涉诉金额均未超过 200 万元，诉讼金额较小，对发行人经

营业绩影响较小。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还有部分金额较小的劳动争议诉讼，目

前大部分已结案。

2、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尚未了结的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

讼或仲裁事项。

3、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4、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技术人员无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形。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的情况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发行人：华丰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

潍坊市高新区樱前

街 7879号

0536-5607621 0536-8192711 王宏霞、刘翔

保荐人 （主承销商）：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东城

根上街 95号

021-68826801 021-68826800 郑文义、杨洪泳

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

城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

城中路 501 号上海

中心大厦 9、11�、12

层

021-20511000 021-20511999

张知学、黄非儿、

孙矜如

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复核

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

路 1 号学院国际大

厦 1504室

010-82330558 010-82327668

田城、胡鸣、陈金

波

山东新华有限责任会计

师事务所

潍坊综合保税区高

新二路东规划路以

北 1 号楼 407-409

室

0536-8589807 0536-8192715

刘德友、 贺恩惠

（已离职）

资产评估机构：山东红旗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潍坊市奎文区东风

东街 7870 号 1 号

楼 （潍坊新基立大

厦 1707室）

0634-5629187 0634-5629087 高明娟、禚卫民

资产评估复核机构：中京

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

路 6 号锦秋国际大

厦 7层 A03室

010-82961351 010-82961376 万晓克、王学国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

家嘴东路 166号

021-

58708888

021-

58899400

收款银行：招商银行上海

分行联洋支行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上

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 南 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

厦

021-

68808888

021-

68804868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发行安排 日 期

初步询价公告刊登日期 2020年 7月 20日

初步询价日期 2020年 7月 23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0年 7月 28日

申购日期 2020年 7月 29日

缴款日期 2020年 7月 31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以查阅与本次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书，具体如下：

（一）发行保荐书、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地点

（一）查阅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11:30，下午 1:30-4:30

（二）查阅地点

1、发行人：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潍坊市高新区樱前街 7879�号

联系人：王宏霞、刘翔

电话：0536-5607621 传真：0536-8192711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楼

联系人：郑文义、杨洪泳

电话：021-68826801����传真：021-68826800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0

日


